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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釋，應予補充。

釋字第五○四號解釋（89.5.5.）

【解釋文】

司法院於中華民國八十五年十一月十一日修正發布之辦理強制執

行事件應行注意事項第七十點規定：「在假扣押或假處分中之財產，如

經政府機關依法強制採購或徵收者，執行法院應將其價金或補償金額

提存之」，此一旨意曾經本院院字第二三一五號解釋在案，其目的僅在

宣示原查封禁止債務人任意處分財產之效力，繼續存在於該財產因政

府機關強制購買或徵收後之代位物或代替利益，以保全債權人將來債

權之實現，尚不因提存而生債務消滅之效果，且未另外限制債務人之權

利，或使其陷於更不利之地位，符合強制執行法第五十一條、第一百十

三條、第一百三十四條、第一百四十條規定之意旨，自無牴觸中央法規

標準法第五條規定可言，與憲法保障人民財產權之本旨亦無違背。

【解釋理由書】

禁止債務人移轉財產權之保全程序，係在保全債權人本案債權將

來終局實現之先行強制執行程序，為維持社會秩序，增進公共利益所

必要。在假扣押或假處分中之財產，雖不能阻止政府機關依法強制購買

或徵收，但其價金或補償金仍不失為保全財產之代位物或代替利益，

徵諸民法第二百二十五條第二項、第八百八十一條、第八百九十九條之

法理，及強制執行法第五十一條、第一百十三條、第一百三十四條、第

一百四十條規定之意旨，原假扣押、假處分查封禁止債務人移轉財產

權之效力，自仍應及於該強制購買之價金或徵收之補償金，本院對此曾

著有院字第二三一五號解釋，此時假處分程序轉換為假扣押程序，乃

屬當然。辦理強制執行事件應行注意事項第七十點規定：「在假扣押或

假處分中之財產，如經政府機關依法強制採購或徵收者，執行法院應

將其價金或補償金額提存之」，目的僅在宣示原查封禁止債務人任意

處分財產之效力，繼續存在於該財產因政府機關強制購買或徵收後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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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位物或代替利益，以保全債權人將來債權之實現，尚不因提存而生

債務消滅之效果，且未另外限制債務人之權利，或使其陷於更不利之

地位，符合強制執行法上開規定之旨意，自無牴觸中央法規標準法第五

條規定可言，與憲法保障人民財產權之意旨亦無違背。至因假扣押、假

處分查封債務人財產後，若因強制購買或徵收後，已不能由其代位物或

代替利益達成保全之目的者，則屬債務人可否依強制執行法第十二條、

第十四條及第十四條之一聲明異議或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問題，併予

指明。

釋字第五○五號解釋（89.5.5.）

【解釋文】

中華民國七十六年一月二十六日修正公布之獎勵投資條例（七十

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因施行期間屆滿而當然廢止）第六條第二項規定，

合於第三條獎勵項目及標準之生產事業，經增資擴展供生產或提供勞

務之設備者，得就同條項所列獎勵擇一適用。同條例授權行政院訂定

之施行細則第十一條第一項第二款復規定，增資擴展選定免徵營利事

業所得稅四年者，應於其新增設備開始作業或開始提供勞務之次日起

一年內，檢齊應附文件，向財政部申請核定之，此與公司辦理增資變更

登記係屬兩事。財政部六十四年三月五日台財稅第三一六一三號函謂：

生產事業依獎勵投資條例第六條第二項規定申請獎勵，應在擴展之新

增設備開始作業或提供勞務以前，辦妥增資變更登記申請手續云云，核

與前開施行細則之規定不合，係以職權發布解釋性行政規則對人民依

法律享有之權利增加限制之要件，與憲法第二十三條法律保留原則牴

觸，應不予適用。

【解釋理由書】

行政機關為執行法律，得依其職權發布命令，為必要之補充規

定，惟不得與法律牴觸，迭經本院解釋有案。七十六年一月二十六日修

正公布之獎勵投資條例第六條第二項規定，合於第三條獎勵項目及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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